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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义实现的新形态——关于民生问题的理论思考

发布时间：2010/1/17

首都经贸大学   文 魁 

 
民生以一个词，概括了百姓生活的诸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党和国家也把民生列入治国

理政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新范畴，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

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对民生和社会

建设，我们只有从理论上弄清民生问题的由来和性质，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重要组成

部分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才能提高对社会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一、民生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民生概念的内涵大都有了共识，直接的表现就是就业、教育、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住房和医疗等百

姓的生活问题。那么民生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突出出来的？如果梳理一下人类经济生活的变迁，可以

发现其中的规律。 
在自然经济时期，人类的生产活动直接就是为了消费，消费和生产统一于一个主体，统一于一个完整

过程，没有交换，没有分配，人类的整个经济活动都是民生，消费是民生，生产也是民生，民生没有

作为一个对立问题独立地表现出来。 
商品经济出现后，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使自然经济的消费和生产分离开

来。生产的社会化导致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价值，进而为了利润。但人类为了生存始终要消

费，作为社会整体必须发展经济，作为个人和家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始终要参与交换和分配，人

类经济生活的异化终于使民生的问题独立出来。民生问题是由消费引发的。既然要消费，就要有可以

用于换取所需消费品的货币，这就是所谓收入：收入从哪里来？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家庭居民要生

活，拿什么来换取货币收入呢？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要素所有者以要素和要素的使用权参与社会生产

获取要素收入，这就是分配。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只能够寻求一份职业，提供劳动，换取劳动收

入，这就是所谓就业。为了更好地寻求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就要获取知识、提高劳动技能，这就是

教育。当失业或种种困难难以维系家庭的消费时，就需要提供维持生存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制度

安排。 
所以，民生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只要发展市场经济，民生问题就必然会凸现出来，成为社会

关注的焦点。 
二、民生是社会主义萌生的起点和不变的主题 
民生问题的最早凸现表现为针对资本主义弊病的尖锐批评，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萌生，恰恰是针对

民生问题的解决而提出的。 
社会主义从思潮到运动，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都没有离开民生这一不变的主题。社会主义

概念一出现，就是针对民生的，社会主义思想刚传到中国就被译为“养民新学”，可以说，社会主义

的概念一开始就是和民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民生问题萌生社会主义，人们也希望社会主义解决民生



 

问题，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初衷，直接动因都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可以说，民生和社会主义几

乎具有相同的内涵。孙中山先生早在1924年就讲过：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并且把他主

张的民生主义解释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在社会整体上统一安排生产和消费，和自然经济一样，从理论上说，不会单独提出民生问

题；但从计划经济的实践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还是从民生的视角，为社会主义的探

索，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的出发点和动力。 
三、民生第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特征 
民生和社会主义紧密相连，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民生问题始终

是社会主义不变的主题。各种社会主义的不同，只是区别于解决民生问题的道路和途径，及其据以提

出的基本理论和依据。 
空想社会主义表现出的是对旧制度诗人般的愤怒和道德的正义，没能提出任何可以改变现状的具体办

法；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关注的是，在低水平生产力条件下，如何均贫富；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不改变

社会制度，只是在收入分配制度上进行调整；而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人

类最终将从制度上解决消费与生产分离所产生的异化，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说明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和道路。 
胡锦涛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

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

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根据这一思想，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或者是制度性特征，可

以概括为民生第一。民生第一，就是把民生放在想问题、作决策的出发点。这一点可以从胡锦涛625
讲话得到进一步印证：“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

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论述深刻说明：民生第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实现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路，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花了13年的时间。 
第二阶段，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逐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又花了13年的时间。 
第三阶段，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探索社会主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现，大概还要

13年的时间。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三阶段。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

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第一要义是发

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一简明扼要的概括，深

刻地向全党全国指明，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解放

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发展必须以人为本，民生是发展的初衷、动力和归宿。民生关系着

社会主义的实现，民生关系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逻辑的完整。 
民生是科学发展观灵魂。从发展是第一要义到核心是以人为本，只有从民生出发，才能对其科学内涵

和精神实质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如，发展不同于增长，就在于增长还必须改善民生；以人为本，就

是要把发展的目标、动力和结果统一在民生上；全面协调可持续，更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和永续发展为

最终根据。 
五、民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落脚点 
社会主义的实现，有很多标志，但归根结底要体现在民生上。民生第一是社会主义最生动、最具体、

也是最容易把握的标志，民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落脚点。 

 



胡锦涛明确提出：“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

体现到改善民生上”，并创新性地提出：“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认真总

结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从新的历

史起点出发，带领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

命”。仔细地品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适应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我们可以感悟

到，这些全新的理念，预示着今后中国社会将走向“共享式发展”，并必然对“逐步实现社会公平正

义”做出制度性的安排。 “唯商是瞻”必将成为过去，“以民为本”的历史性巨变，已进入到让人民

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施阶段。正如十七大提出的，“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

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胡锦涛 “以民为本、执政为民” 的执政理念，极为强调“以人为本”的核心，在强调发展 “硬道

理”的同时，第一次把“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

作为和“发展”同样重要的执政党的“两大历史任务”。 
六、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义实现的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

断取得新认识和新进展。社会建设的提出，我认为是对这一探索的最新成果。 
建国后，我们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和原则及前苏联的经验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把

握社会主义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着手的，强调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制度性规

定，却忽视了社会主义民生的初衷。 
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尖锐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

义，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确立了小康社会的目标；胡锦涛继承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正视劳动就业、社会

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的现实，进一步从“落脚点”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指出

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创

造性地提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把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在一

起，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社会建设着力解决人民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回答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市场经济由于资本的主导，民生问题不可避免。为了保持经济建设的繁荣，我们必须维护市场经济的

秩序；为了解决民生问题，我们又必须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与社会主义原则不符的种种弊端。一方

面，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经济体制上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另一方面，必须

刻不容缓地直面现实的民生问题，寻找社会主义终端实现的新形态。 
十六大以来的实践证明，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实现的有效

方式。十七大召开前，为实现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目标，国务院决定，

加快建立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同时开始“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此举是党中央国务院

顺势而为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广大农村群众殷切期盼的一件好事，是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

民所办的一件实事。可以说，这两件事都是人们期待已久的、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都是公共财

政让公众分享的具体措施和落实。中央领导深得民心的“以民为本”的执政导向，已经从理论和思想

层面，开始全面走向具体的操作层面。 
当然，“落脚点”的社会主义实现，必须有“前提”的社会主义条件作为保证，没有公有制经济的主

体地位，社会建设难以真正推进；没有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劳动人民的民生也难以真正改善。

就拿被城镇居民公认为“新三座大山”之首、由开发商主导的现有住房模式来说，要解决问题，建立



一个让老百姓买得起房、住得好房的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住房模式，离开公有经济的主导，就很难实

现。 

 
以上是我对民生问题的一些理论思考，对广大人民来说，如何切实改善民生，落实民生，使更多的人

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是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所在。它既是执政党的“新的历史起点”，更是

13亿中国人新的期待。人民寄希望于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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